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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提高本府各機關學校工程預算執行率，降低工程採購案

件流廢標次數，請依說明段配合辦理，請　查照並轉知所

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公共工程品質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及臺中

市政府採購流廢標督導小組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

二、為降低工程標案流廢標次數，本府採購流廢標督導小組作

業要點業於104年2月12日以府授秘採字第1040030665號函

頒下達(諒達)，各工程主辦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倘公告金額

以上案件流廢標次數達2次以上或查核金額以上案件流廢

標次數達1次以上者，本處將逐月召開督導小組會議予以檢

討，以解決工程採購案件流廢標問題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為增進本府政府採購效率，避免招標時發生流廢標問題，

降低採購履約爭議，減少採購缺失，請各主辦機關依下列

事項配合辦理：

(一)為提升採購效率，有關未達公告金額、公告金額以上流

廢標次數1次之工程採購案件，請各主辦機關自主管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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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檢討原因，可參考本府「工程採購案件流廢標情形自

我檢核表」及「檢討流、廢標原因並採取相關因應措施

表」(均公開於本府採購專區)等資料，研擬相關改善對

策後，儘速重新上網公告並定期追蹤執行情形，簡化檢

討作業，俾提升本府各機關學校採購行政效能。

(二)為加速採購案件辦理期程，各機關第一次招標因投標廠

商家數不足而無法開標，倘無特殊原因尚待解決者，主

辦機關應儘速重新上網公告，適時縮短等標期，依法善

用各類招標方式積極辦理採購作業，以提升本市預算執

行效率。

(三)請各機關學校清查是否仍有決標或無法決標之採購案件

，未依規定至政府電子採購網辦理決標公告、定期彙送

及無法決標公告之情形，並確依政府採購法第61條、第

62條及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15條規定辦理，

以符合採購標案資訊之即時性與正確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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